
鲁计外资〔2004〕268 号 

 

 
关于进一步规范内、外资项目 

免税确认工作的通知 
 

各市计委、省直有关部门、省属大企业集团及计划单列集团： 

根据国务院《关于调整进口设备税收政策的通知》（国办发

［1997］37 号）及国家计委、经贸委《当前国家重点鼓励发展的

产业、产品和技术目录（2000 年修订）》（2000 年第 7号令）、海

关总署《关于进一步鼓励外商投资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》（署税

［1999］791 号）、省政府《关于贯彻国办发［1999］73 号文件

进一步鼓励外商投资的通知》（鲁政办发［2000］15 号）等文件

精神，我委相继出台了国家鼓励发展的内、外资项目免税确认书

的办理意见。为进一步规范内、外资项目免税确认工作，现将有

关问题予以重申，并补充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关于内、外资项目免税确认工作的主要范围 

本通知适用于下列内、外资项目的免税确认工作： 

（一）根据国家固定资产投资和利用外资审批权限规定，由

省及省以下各级发展计划部门批准可行性研究报告的限额以下

内资项目、外商投资项目以及利用国外贷款项目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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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省计委审批的不需国家综合平衡的鼓励类限额以上外

商投资项目，经国家发展改革委备案通过后，视同为限额以下外

商投资项目； 

（三）国家发展改革委批准的我省限额以上项目以及有国家

投资的限下内资项目，有关免税事项由我委初审后转报国家办

理； 

（四）其他按照国家授权办理的内、外资项目。 

应由省计委受理的上述内、外资项目免税确认工作范围包

括： 

1、内、外资项目进口设备免税所需的《国家鼓励发展的内、

外资项目确认书》的审核与办理； 

2、外商投资项目在投资总额以内，符合国家规定采购国产

设备投资抵免企业所得税和退还国产设备增值税，所需的《国家

鼓励发展的外资项目确认书》的审核与办理； 

3、已设立鼓励类外商投资企业、限制乙类外商投资企业

（2002 年 4 月 1 日之前设立的）、外商投资研究开发中心等技术

改造，在原批准的生产经营范围内进口国内不能生产或性能不能

满足需要的自用设备及其配套的技术、配件、备件，免税所需的

《外商投资企业进口更新设备、技术及配备件证明》的审核与办

理。 

二、关于内、外资项目免税确认工作的有关事项的办理 

（一）办理程序 

按照国家规定，以上事项的办理，需由市发展计划部门初审

后，正式行文上报我委；省直部门所属企业由所属省直主管部门

初审后，由所属省直主管部门正式行文上报我委；省属大企业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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团以及计划单列大企业集团可由集团公司直接行文上报我委。各

申请单位报送的申请报告及材料，经我委审核同意后，出具免税

确认书或证明等文件。 

（二）办理所需材料 

1、办理进口设备《国家鼓励发展的内、外资项目确认书》

时，应提供下列资料： 

（１）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原件 1－2 份； 

（２）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2 份； 

（３）市发展计划部门、省直有关部门、省属大企业集团

关于申办确认书的请示报告原件 3 份； 

（４）享受免税政策的进口设备清单（市发展计划部门、

省直有关部门、省属大企业集团盖章）原件６份； 

（５）项目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 2 份； 

外商投资项目还需提供： 

（6）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复印件 2 份； 

（7）经过批准的企业合同、章程（盖章或签名的防伪件）

2 份。 

２、申请办理投资总额内采购国产设备投资抵免企业所得

税、增值税退税的《国家鼓励发展的外资项目确认书》时，应提

供： 

（１）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原件 1－2 份； 

（２）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2 份； 

（３）市发展计划部门、省直有关部门、省属大企业集团

关于申办确认书的请示报告原件 3 份； 

（４）办理免税的国产设备清单（市发展计划部门、省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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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关部门、省属大企业集团盖章）原件６份； 

（５）设备购销合同复印件２份； 

（６）购买国产设备的用途或生产工艺流程说明２份； 

（７）营业执照、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复印件 2 份。 

３、办理《外商投资企业进口更新设备、技术及配备件证明》

时，应提供： 

（１）原项目可研报告及批复原件２份； 

（２）由省发展计划委员会对原项目出具的《国家鼓励发展

的外资项目确认书》复印件２份； 

（３）根据国家规定，此类项目资金来源必须是企业投资总

额以外的自有资金（具体是指企业储备资金、发展基金、折旧和

税后利润），自有资金的确认必须是在经会计事务所审定的、并

经会计事务所签章的最新会计报表以及说明，原件各２份； 

（４）关于进口更新设备、技术及配备件的说明报告２份 

（５）进口更新设备、技术及配备件清单（市发展计划部门、

省直有关部门、省属大企业集团盖章）原件６份； 

（６）企业营业执照、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复印件 2 份。 

（三）文件出具 

我委对以上免税事项的办理，采取一次性确认或出具证明

的方式，共出具《国家鼓励发展的内、外资项目确认书》（附进

口设备或国产设备清单）或《外商投资企业进口更新设备、技术

及配备件证明》（附清单）一式六份，其中二份存档，一份报国

家备案，其余三份下发（申请机关、项目法人单位、项目主管地

直属海关或省国税局各一份）。 

三、关于内、外资项目免税确认有关事项办理的初审要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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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，各申请单位（包括市计划部门、省直有关部门、计划单

列集团）要按照上述要求，对材料进行初步审查，确认材料的真

实性、准确性、完整性。 

2、各申请单位申请文件中应包含以下内容： 

项目单位名称、性质，项目的基本情况，批复情况，项目总

投资及设备用汇额或自有资金性质及来源，执行年限，政策条目，

办理抵免税的需说明购买国产设备的用途，办理进口更新设备、

技术及配备件证明的需说明理由等内容。 

四、关于进口设备、用汇额、执行年限等事项的变更 

项目确认书出具后，涉及进口设备、用汇额、执行年限等事

项的变更，如无特殊原因，原则上不办理变更，对有正当理由、

确需变更的，需对原可研报告进行调整，并由原审批部门对调整

报告进行补充批复后方可办理变更手续。同时项目单位提供已出

具的免税确认书复印件及各申请单位的申请变更报告。 

 五、其他事项 

1、上述各类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仍按现行审批权限进行审

批。审批单位在批复中，必须明确：“经审核，符合国家《当前

国家重点鼓励发展的产业、产品和技术目录（2000 年修订）》第

X 条第 X 款（内资项目）或《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》鼓励类第

X 条第 X 款，属于享受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范围（外资项目）”，

同时还要明确进口用汇额、国产设备投资额。项目可行性研究报

告编制单位在可研报告编制中要单列进口设备清单及用汇额，国

产设备清单及投资额。 

2、有关内、外资项目免税确认有关事项的申请办理工作，

不得由项目法人单位、项目转报单位以外的其他中介机构或个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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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理。 

3、本通知要求是根据国家现行有关政策文件精神，为规范统

一有关工作，提高办事效率而重申的。对执行中出现的问题，请

及时与我委联系。 

联系单位：省发展计划委员会外资处 

联系电话：0531-6902055（传真）、6062177 

  
  

  

 

 

二 OO 四年三月二十九日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主题词：外资  项目管理  通知 

 抄送：青岛海关，省国税局。 

  山东省发展计划委员会办公室    2004 年 3 月 29 日印发 

 － 6 － 


